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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苏州市2022年统计行政执法

监督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统计局：

根据2022年苏州统计工作要点和苏州市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有关要求，为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提升统计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现就做好2022年苏州市统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一）检查各地深化贯彻落实省统计局第3统计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成果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时间：4～12月份随时抽查）；

（二）检查各地统计行政执法资格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行政执法效能、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等工作落实情况（时 间：4～12 月份随时抽查）；

（三）检查各地统计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情况（时间：4～12月份随时抽查）；

（四）检查各地推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情况（时间：4～12月份随时抽查）；

（五）检查各地对统计系统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的制定和实施情况（时间：4～12月份随时抽查）；

（六）检查各地统计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时间：4～12月份随时抽查）；

（七）检查各地执行《江苏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情况（时间：5～11月份随时抽查）；

（八）检查各地统计行政执法案卷规范化情况（时间：5～11月份随时抽查）。

（九）检查各地统计行政执法人员队伍建设情况（时间：4～12月份随时抽查）；

（十）检查各地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履行情况（时间：4～12 月份随时抽查）；

（十一）检查各地对省、市行政执法管理和监督综合平台使用情况（时间：4～12月份随时抽查）；

（十二）检查各地对江苏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使用情况（时间：4～12月份随时抽查）。

二、有关要求

（一）苏州市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政策法规处）具体负责全市统计系统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采取听汇报、查台帐、召开座谈会、走访管理相对人、明察暗访、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对重点事项、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由统计执法监督局会同有关处室共同组织。

（二）各地要充分加强对统计行政执法工作的认识，领导班子要定期听取统计行政执法专题汇报，原则上每年度不少于1次；要进一步规范统计行政执法行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自觉接受行政执法监督，提高依法行政质量水平。

（三）苏州市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政策法规处）要及时汇总检查有关情况，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市统计局党组专题报告，并督促有关地区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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